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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医药学院文件
湖医校发〔2021〕94 号

关于印发《湖南医药学院校本部教师从事
临床实践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单位：

《湖南医药学院校本部教师从事临床实践工作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已经学校 2021 年第二十次党委会审定通过，现予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湖南医药学院

2021 年 10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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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医药学院校本部教师从事临床实践工作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为了促进校本部教师开展临床实践工作，进一步提高教师临

床实践能力和水平，实现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有机结合，提升学

校教育教学质量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适用对象

具备临床工作相关资质的校本部教师。

二、组织程序

各二级学院根据本学年度教学工作量的实际情况，每年初就

从事临床工作的人员数量、专业结构等做出合理的安排，安排方

案报分管校领导审批签字后送交组织人事部，组织人事部根据各

二级学院报送的方案与附属医院进行沟通与协商，并开具相应公

函至附属医院人事科报到备案，附属医院根据教师所学专业分配

到相应业务科室(原则上对口分配、无对口的可分配至相关科

室)。

三、临床实践工作形式

校本部教师到附属医院参加临床实践工作，分为临床见习

(六个月以内，含六个月)、兼职临床实践(无具体时间规定)和专

职临床实践（六个月以上）三种形式。

(一)临床见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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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本部教师到附属医院临床实践工作时间在六个月内（含）

的属短期见习，附属医院为其确定带教科室和带教负责人。

（二）兼职临床实践

校本部教师在完成规定的教学、管理等相关任务前提下，定

期或不定期到附属医院参加临床实践工作。校本部各级领导参与

兼职临床实践工作，一周原则上不超过一天（节假日除外）。

（三）专职临床实践

1.校本部教师初次参加附属医院临床实践工作实行 3 个月

的试用期，以了解工作环境、熟悉岗位职责为主。

2.试用期结束后，按照附属医院相关规定安排正式进入专职

临床实践工作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鼓励具有临床工作相关资质的校本部教师参与临床实践

工作。临床、中医、预防、康复、口腔、药学、检验、病理等专

业年龄 45 岁(含)，护理专业年龄 40 岁(含)以下的专任教师，各

二级学院要有计划地安排其到附属医院从事临床实践工作。

2.到附属医院从事临床实践工作的校本部教师必须遵守附

属医院的有关劳动纪律和工作制度，如违反，按附属医院的有关

劳动纪律和工作制度之规定处理。

3.临床见习教师年度实行双重考核，先由附属医院进行考核

后，再由其所在二级学院根据附属医院考核结果进行年终定档考



- 4 -

核。专职临床实践教师由附属医院进行考核。

五、待遇

1.到附属医院从事临床实践工作的校本部教师，其工资由学

校发放。

2.到附属医院从事临床实践工作的校本部教师不得领取双

重绩效。临床见习教师见习期间不参与临床科室绩效分配，相关

绩效待遇由学校发放；兼职临床实践教师，在享受学校专任教师

所有待遇的同时，其在医院兼职有关劳务待遇由附属医院具体确

定；专职临床实践教师按附属医院相关规定参与临床科室绩效分

配，享受附属医院正式职工相关待遇。

六、其他

1.各二级学院有计划安排到其它医疗机构从事临床实践工

作的校本部教师，参照上述有关规定执行。

2.湖南医药学院附属口腔医学中心校本部教师相关事项按

中心建设方案执行。

3.本办法从颁布之日起执行。

4.本办法由组织人事部负责解释。

湖南医药学院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25 日印发


